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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十五題：銀行的規管  

 

２０１１年５月１８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為今日（五月十八日）在立法會會議上馮檢基議員的提問和財經

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： 

 

問題： 

 

  據報，較早前美國聯邦儲備局決定維持利率不變，但香港金融管理局

（金管局）總裁隨後回應，指本港的利率無須等美國利率回升才上調，因

此呼籲市民須留意和小心管理好利率上升的風險；此外，他透露本地銀行

的貸存比率已由去年年初的７１％上升至本年二月的８１％。就此，政府

可否告知本會： 

 

（一） 當局有否就短期及中期的利率走勢可能帶來的風險作出評估（包

括對銀行體系的穩定性、信貸和壞帳情況、市場資金流動、通脹和整體經

濟環境等可能帶來的影響，以及未來因應美國利率回升而可能出現的情況

等）；若有，結果為何；而鑑於港元與美元掛鉤，金管局總裁如何得出本

港的利率無須等美國利率回升才上調的結論； 

 

（二） 過去五年，本港銀行每月的貸存比率及其歷史高位和低位分別為

何；現時本港銀行的貸存比率（８１％）與其他經濟體銀行的貸存比率如

何比較；當局如何規管銀行以避免過度放貸而可能出現的風險；及 

 

（三） 鑑於二○○八年金融海嘯令各國加強對銀行業的規管，包括分拆

高風險銀行業務和調整高層人員的薪酬等，自金融海嘯後，當局對銀行業

進行改革和新的規管的建議和項目，以及有關內容及現時的推行情況為

何；該等建議和項目與歐美等國銀行業的改革內容如何比較？ 

 

答覆： 

 

主席： 

 

  政府當局對問題的回覆如下： 

 

 



（一） 最近美國聯儲局表示第二期量化寬鬆措施會如期於今年六月底結

束，這是向貨幣政策正常化走出第一步，離美國退市又近一步。在未來一

段期間，市場對美國利率的預期可能會出現改變，環球資金流向亦可能會

有變化，加劇金融市場的波動和風險。但是，低息環境一日未改變，香港

仍會面對流動性充裕所引發的資產泡沫風險，這亦會間接推高通脹。然

而，利率在長期低企後一旦回升，會對本地資產市場構成壓力，宏觀經濟

環境亦無可避免會有波動。 

 

  香港金融管理局（金管局）一直有注意利率走勢可能會為銀行體系帶

來的風險。若利率回升，預期不同銀行基於其資產負債結構的差異將會面

對不同程度的影響。一般而言，利率上升會加重借款人的還款負擔，從而

可能引致銀行呆壞帳上升。另一方面，假若利率上升令銀行的存貸息差擴

濶，則個別銀行將可能受惠。整體而言，目前本港銀行的資本充足率及資

金流動性仍處於穩健水平，金管局會繼續密切監察銀行的業務計劃及風險

管理制度等。 

 

  在聯繫匯率制度下，港元銀行同業拆息會大致跟隨美息。但適用於銀

行客戶的存款和貸款利率，除了受港元銀行同業拆息影響外，亦受到本地

銀行體系港元的存款和貸款的供求關係變化所影響。由於從去年至今港元

貸款增長速度一直高於港元存款增長，導致本地銀行的港元貸存比率從去

年初的７１％上升至二○一一年三月份的８２％。不少銀行已經分別調高

其港元的存款利率和貸款利率。例如多家銀行的新造按揭貸款利率已相繼

上調。由於巿場對港元信貸的需求短期內仍然強勁，所以本地銀行的港元

存款和貸款利率將仍然有上升壓力。 

 

（二） 有關過去五年認可機構的港元貸存比率和歷史高低位請參閱附

錄。就認可機構的貸存比率與其他經濟體系銀行的比較，我們認為不同經

濟體系的銀行業貸存比率受很多因素影響，包括所處的經濟周期以及當地

銀行在貸款以外的資金出路（例如有否龐大的債市可供投資）等，所以不

同市場的貸存比率並不適宜作直接比較。針對近期銀行信貸規模快速增

長，金管局已於四月十一日去信所有銀行的行政總裁，要求他們再評估二

○一一年餘下時間的業務計劃及資金策略。金管局會與銀行跟進，要求它

們嚴守審慎貸款原則、重新評估貸款計劃、有效管理貸款集中風險及資金

流動性，以及與個別銀行商討提高監管儲備水平以提升承受壞帳的能力

等。 

 

 



（三） 汲取全球金融危機的教訓，制定銀行監管國際標準的機構提出了

多項加強全球銀行體系抵禦衝擊能力的建議。其中包括（ｉ）金融穩定委

員會在二○○九年公布的《穩健的薪酬制度原則》及相應的《實施準則》，

以確保銀行的薪酬制度能貫徹及促進有效的風險管理；（ｉｉ）巴塞爾銀

行監管委員會（巴塞爾委員會）在二○○九年七月推出的《巴塞爾資本協

定二》改進方案，藉以提高銀行的交易帳與證券化風險承擔的要求；以及

（ｉｉｉ）巴塞爾委員會其後在二○一○年十二月發出的《巴塞爾資本協

定三》，以提高銀行的資本及流動資金的質素與水平。 

 

  金管局已按金融穩定委員會有關薪酬制度的建議，向認可機構發出指

引。《巴塞爾資本協定二》的改進方案及《巴塞爾資本協定三》的各項措

施，亦預期分別於今年年底及從二○一三年起分段在香港實施。事實上，

香港一直重視銀行能夠維持高質素及較高水平的資本以承受虧損。故此，

現時香港的銀行監管資本定義，有一些部分早已符合甚至更嚴於《巴塞爾

資本協定三》的規定。就實施巴塞爾資本協定的新標準的詳情，我們將於

六月九日向立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作出簡報。 

 

  除了巴塞爾委員會建議的措施外，一些歐美市場亦因應他們在金融危

機中所遇到的問題研究額外措施。部分此等措施亦在「如何減低具系統重

要性的銀行倒閉的可能性及影響」的國際監管標準議程之內，但現時在國

際間仍未就這些議題達成共識。雖然香港受全球金融危機的影響較為輕

微，但金管局會繼續關注國際間加強銀行監管措施的發展，以及在有需要

時在港實施額外措施。  

完 


